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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六、本院委員林佳龍等 21 人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七、本院委員陳根德等 52 人擬具「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八、本院委員江惠貞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及第三百四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本院委員吳秉叡等 24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一、本院委員吳秉叡等 24 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二、本院委員吳秉叡等 21 人擬具「法院組織法刪除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三、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43 人擬具「水利法增訂第八十三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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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將本案改交經濟、內政兩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本案改交經濟、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十四、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43 人擬具「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並由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有）有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處理。 

十五、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擬具「都市計畫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

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六、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19 人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

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七、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22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八、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8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刪除第十一條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九、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9 人擬廢止「監獄組織通則」，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二十、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23 人擬廢止「看守所組織通則」，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二十一、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9 人擬廢止「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條例」，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